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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开展

,  公路工程遗价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遢运输厅(局 、委〉,天

津市、上海审交遢运输和港口管理局 :

为使公路工穰逍价人负的职盥能力和素质适应公路建设新标

准、新规范、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发展要求,裰据国家对职业资格制

度和专业馥术人蔌继续教育的规定精神,交通运镛部职业资貉中

心决定开展公路
=程

造价人员继续教育工作。现将搐关事顼遘知

如下:    ∶

ˉ、继绞教宵对象

取得公路工程造价人员资格证书(含 甲、乙级,以 下简称资格

证书〉,从事公路工程造价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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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继续教育学时

公路工程遣价人员继续教盲月期为 2年 (从取得资格证书的

诀年 1月 1日 起计算),每 一周期内,公路工程造价人员应当完成

不少于⒃ 学时必修课藜 20学 时遴修课的继续教育。未按规定完

戚继续教育者,应 当补充完成每一年度不少于 20学 时必修课和

10学 时选修课的继续教育。

2013年茂藕取得资格证书耆的继续教育月期从 2θl4年 1月

1奋 起计箅,应 当在 2015年 12月 31日 藏宪成规定学时的继续

教育。

三、继缀教宵内容

必修课继续教育的主要内容为:与 公路工程造价有关的法律

法规和标准规范,公路工程遘价人员职业道德教育,公路工程造价

新理论、新技术、新方法,公路工程造价案例分析,英他有关知识。

选修课继续教育内容由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揶门或者其授权

机构根据本地公路工程造价工作特点确定。选修课继续教育讣划

和内容应当于组织实施前 1个月报备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。

鸥、继续教宵形式

必修课继续教育采取网络教学形式,按 照交通职业资格网

(www.i钐夕多g。 org.cn〉
“
公路工程造价人员网络教育系统

”(以 下简

称网络教育系绕〉记录的时间计算学时。网络教育系统开通后(具

体时间另行邋知),⒛10年 (含)以 后取得资格证书者凭身份证号

码和初始密嘱即可进入网络教育系统;其他人员在网上提交个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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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患后方可琏入网络教畜系统(详 见网络教育系统使用说明)。

选修课继续教育玎以采取集中面授域者网络教学薄形式,原

则上由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河或者英授权机檎确定。

五、其他有关事项

(一 )公路工程造徐人员按规定克成继续教畜是进行注册和资

格证书复查检验的必要条雒。交遢运输部职埤资格中心根据公路

建设市场信用体系建设要求建立全国公路工程造价人员锿用档

案·该信用档案宝要包括公路工程遣价人员的基本信息、资格证书

的有效牲、继续教育完成情况等。全国公路工程造价人员信用档

案将面向社会提供服务并纳入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体系。

(二 )资格证书遗失者,应 当提交下列材料并经本人聘用单位

工商(法人)注册所在地的省级交邋运输主管部闸或者其授权机构

审查后,向 交通运翰部职业资格中心申请补发。

1.资格证书补发登记表 (见 附件 1,可 从交遢职业资格网下

哮姹);

2.在 公众媒体上声明资格证书作废的相关证明原件和复

印件 ,

3.继 续教畜合格谖明。

上述材料的原件审查后邋回,资格证书补发登记表和在公众

媒体上声明资格证书作废的相关证明复印件均分别由省级交通运

翰主管部门或耆英授权机构和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留存。

(三 )变 更从业单位者,应 当提交下列材料并经本人聘用萆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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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商(法人)泫册所在地的省级交邋运瀹蓝管部门或者其授权机构

审查后,向 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申请变更信用档案中的个人

基本馆崽。

1.变更从业单位信息申请表(见 附件 2和 附件 3,可从交遇职

业资格网下载),

2.资格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;

3.与 新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者本单位缀织人事部门出

具的榴关任职证明文伶原件及复印件 ;

查.与 原聘用单短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文件或者原掸位组织人

事部门出桑的榴芙离职谖明文件原侉及复印件 ;

 ̄     5。继续教育合格证明。

上述材料的原件审查后遢回,变更从业单位信息申请表和所

有复印僻分别由省级交遢运输主管部闩或蓍英授权桃构和交通运

输部职业资格中心留存。

六、联系方式

联 系 人: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中心公路职业资貉处 李迪斯

联 系 电 话 :010-65299033

传  ∷ 真 ,010-652990焖

通讯地坡:北 京市朝阳区惠新里甲绊0号邋联大厦 5层

邮 政 编 码 :100029

附件 :1。公路工程造价人员资格证书补发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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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公路工程造价人员变更从业单位信
`患

申请表(省份内〉

3.公路工程遭价人员变更从盥萆位信息申请表(跨·/g份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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